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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函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承辦人：陳宥蓁
電話：03-8232559
電子信箱：cyj856@hl.gov.tw

受文者：中華驗證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農產字第1140064653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50000A_1140064653A_ATTACH1.pdf)

主旨：檢送114年度「花蓮縣有機農業生產與驗證輔導計畫」暨

花蓮縣政府差額補助作業程序1份，請各驗證機構配合辦

理，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農業部農糧署114年3月31日農糧資字第1141148116號

函辦理。

二、本案受理補助說明概述如下：

(一)受理對象：

１、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含轉型期)所載農產品經營業者

戶籍(登記)地址位於花蓮縣者，由本府辦理審查並核

撥補助款（驗證土地位於花蓮縣者，其有機驗證及檢

驗費由中央及地方經費全額補助；非位於花蓮縣者，

其有機驗證及檢驗費由中央經費補助九成）。

２、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含轉型期)所載農產品經營業者

戶籍(登記)地址位於其他縣市者，由戶籍所在地所屬

農糧署分署辦理審查及核撥中央補助之九成經費。

(二)相關報送文件審查作業時間：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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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一季：為上(113)年度11-12月至本(114)年度1-5月

間通過有機驗證者，請驗證單位於本年度6月10日前將

資料送達本府審查。

２、第二季：為本年度6-10月間通過有機驗證者，請驗證

單位於本年度11月10日前將資料送達本府審查。

３、本年度11-12月間通過有機驗證者，配合資料送審作業

調整併入明(115)年度第一季辦理。

４、倘驗證單位未於前揭期限內將資料送達本府審查，以

致農產品經營業者無法領取補助款，其損失由該驗證

單位概括承受。

三、請各驗證機構依農糧署核定計畫附件「114年度花蓮縣有機

農業生產與驗證輔導計畫暨花蓮縣政府差額補助作業程

序」所訂補助對象、補助標準等規定辦理，詳請參閱附

件。

正本：臺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慈心有機驗證股份有限公司、采園生態驗證有限公
司、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驗證有限公司、成大智研國際驗證股
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和諧有機農業基金會、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國立中
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朝陽科技大學、安
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藍鵲驗證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全民儲碳股份有限公司、國立嘉義大
學、奕嘉國際有限公司、國立東華大學

副本：本府農業處農產運銷科

11



114年度「花蓮縣有機農業生產與驗證輔導計畫」暨花蓮縣政府差額補助作業程序 

一、目的：為響應中央推廣有機農業政策，以農業部農糧署(以下簡稱農糧署)補助農產品經營業者

因驗證機構執行有機農糧產品驗證所衍生費用措施，花蓮縣政府籌列地方公務預算補助

其差額，減少有機農業驗證成本，增加有機農民經濟收益，俾提高投入環境永續發展農

耕方式之意願。 

二、補助對象： 

(一)農民。 

(二)依法設立或登記之農場、畜牧場、農民團體或農業產銷班。但學校、公營機關(構)所經營之

農場、畜牧場，不予補助。 

(三)農企業。 

(四)其他經農糧署公文通知得補助對象。 

(五)受理對象為「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含轉型期)」所載農產品經營業者戶籍(登記)地址位於花

蓮縣者。 

三、補助標準及條件： 

(一)中央補助標準：依有機與有機轉型期農糧產品及其加工品生產加工分裝流通驗證收費上限

(附件 1，適用期間： 108年 5月 30日之後)及附表 A「有機及有機轉型期農糧產品生產驗證

(資料審查、現場稽核及驗證管理)收費總額上限」等相關規定辦理。補助項目以驗證機構執

行有機農糧產品(含轉型期)驗證所衍生驗證及檢驗費用為限(含初次驗證、定期追查、重評及

增項驗證等)，屬農民、依法設立或登記之農場、畜牧場、農民團體或農業產銷班，按其年度

實付總金額補助 90%、農企業按其年度實付總金額補助 50%，其他經農糧署通知得補助對象則

依其所定補助比例，若實付金額超過收費數額基準者仍以收費數額基準計算。 

(二)地方補助標準：依農糧署有機農業生產與驗證輔導計畫核定補助項目為準，「有機農產品驗

證證書(含轉型期)」所載農產品經營業者戶籍(登記)地址及驗證土地均位於花蓮縣者，驗證

及檢驗費用扣除中央補助款後，剩餘原應由農產品經營業者自行負擔之配合款，由花蓮縣政

府公務預算以編列計畫配合款方式補助差額，若實付金額超過收費數額基準者仍以收費數額

基準計算。 

(三)非屬附件 1「有機與有機轉型期農糧產品及其加工品生產加工分裝流通驗證收費上限」及附

表 A「有機及有機轉型期農糧產品生產驗證(資料審查、現場稽核及驗證管理)收費總額上

限」之額外收取費用不計入中央或地方補助範圍，即自費部分應由農產品經營業者自行負

擔，例如運費、處理費、土地謄本、非規範內檢驗項目(例如黃麴毒素、赭麴毒素、基因改造

作物檢驗等)、標章費用、檢驗加急費及其他農糧署認定非屬補助項目等。 

(四)不定期追蹤查驗、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驗證等相關費用不予補助。 

(五)同一塊土地倘經不同驗證機構重複驗證者，僅可擇一申請驗證及檢驗費用補助。 

(六)以驗證機構報送審查作業時間為準，申請人於驗證機構「暫時中止」期間仍得申領補助款，

惟驗證機構公告「終止」驗證者(包括農產品經營業者自主退出驗證及驗證機構主動終止驗

證)，不予補助。 

(七)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為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所屬事業，不予補助。 

(八)產品檢出農藥殘留者及重金屬檢驗不符合衛生福利部所定食品標準之該次檢驗費用不予補

助。 

四、補助款申請、報送及審撥程序 

(一)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向驗證機構提出申請，驗證機構彙整申請書連同報送文件，於年度內製

作請領清冊核章後，送交花蓮縣政府核撥補助款，報送文件內容包括： 

1.請領清冊請自臺灣有機農業資訊網下載，並用 A3紙列印，並請將字體放大，驗證別欄請填

入代碼：1.初次申請(第 1年通過驗證)。2.追蹤查驗(第 2、3年通過驗證)。3.增項查驗。

4.展延查驗。 

2.有機驗證證書(含轉型期)影本。 

3.支出憑證：統一發票收執聯或收據影本(應依規定載明品名、數量、單價)，品名以下列補助

項目為準： 

(1)驗證費包括「資料審查費」、「現場稽核費」、「驗證管理費」及「證書費」等，支出憑證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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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處備註「驗證別」(例如：初次驗證/定期追查/增項驗證/重評)。 

(2)支出憑證：統一發票第二聯(收執聯)或收據影本(應依規定載明品名、數量、單價)，品

名依農糧署「有機與有機轉型期農糧產品及其加工品生產加工分裝流通驗證收費上限」

所列驗證工作項目為準，倘因品目繁多致欄位不足填寫，可另行填具載明品名、數量、

規格及單價等項之有機驗證及檢驗費收費明細表(附表 B)，以作為統一發票之附表。 

(3)檢驗費包括「產品農藥檢驗費」、「產品重金屬檢驗費」等，檢驗費之補助範圍，須以執

行「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基準與其生產加工分裝流通及販賣過程可使用之

物質」之檢驗項目為限(檢驗作物之重金屬以列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發布訂定

「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內做為請領檢驗補助費之依據，惟未列於上開標準

內，爰本案需請驗證機構說明有必要檢驗之理由且取得農產品經營者同意下之證明文

件，始可辦理檢驗，惟不得請領檢驗補助費)。 

(4)其他驗證費包括「交通費」、「住宿費」、「證書費」，住宿費依農糧署 110年 5月 24日農

糧資字第 1101069533 號函與 109年 11月 20日農糧資字第 1091022965號函函示，驗證

機構執行有機農糧產品（含轉型期）驗證倘有住宿事實時，其住宿費依收費上限規定統

一按每人天 1,800元計算收費，列屬驗證作業過程所衍生驗證費用範圍，得依驗證機構

開立之收據憑證據以核算驗證費補助金額。 

4.檢驗合格報告影本(檢驗限驗證證書所載類別、品項或農地地號，且樣品應以該作物可利用

部位為主)。 

5.受補助者身分證件影本；倘受補助者非自然人，則應檢附設立登記證明文件及代表人身分證

影本。 

6.存摺封面影本(請領清冊所載之匯入帳戶應與存摺帳戶相同，匯入帳號戶名倘非有機農產品

經營業者本人時應檢具農產品經營業者切結書或同意書)。因產銷班係為多個自然人組成之

組織，雖證書設有負責人，但經營主體仍為產銷班，故其匯款帳號戶名應以產銷班為主，倘

匯款帳戶為個人帳戶，應檢附以產銷班名義開立之切結書或同意書。 

7.「花蓮縣有機農業生產與驗證輔導計畫」及花蓮縣政府差額補助檢核表正本(附件 2)。  

(二)報送審查作業時間： 

1.第一季：上(113)年度 11-12月至本年度(114)1-5月間通過有機驗證者，請驗證機構於本年

度 6月 10日前將資料送達花蓮縣政府審查。 

2.第二季：本(114)年度 6-10月間通過有機驗證者，請驗證機構於本年度 11月 10日前將資料

送達花蓮縣政府審查。 

3.本(114)年度 11-12月間通過有機驗證者，配合資料送審作業調整，併入明（115）年度第一

季辦理。 

4.報送審查期別原則以驗證證書所載日期為準。 

(三)倘驗證機構因逾期未將資料送達審查單位審查，致無法領取補助款，應由該驗證機構概括承

受損失，不得向農產品經營業者收取費用。 

(四)申請文件經審查不符合者，由審查單位以電話、電子郵件或郵寄紙本方式通知驗證機構於十

個工作日內補正(資料補正無誤後提供請領清冊的 excel電子檔，以便後續建檔作業)；屆期

未補正者，退還申請文件。 

(五)倘於前開補助額度或驗證機構收費基準變更前受理之案件得依原標準辦理，適用舊標準者，

應檢附合約書或申請書等相關證明文件。 

五、注意事項 

(一)清冊相關注意事項：  

1.請領清冊係為撥款重要依據，金額、加總及重要資訊，如戶名、帳號等請加強確認後確實登

錄。 

2.倘補助款因農產品經營者變更姓名、帳戶或戶名而未主動通知，或其他可歸責於農產品經營

者或及驗證機構之原因，導致補助款撥付程序發生退匯，後續重匯之手續費(每件 10元)應

由歸責對象自行吸收，自補助款內扣除前開費用重新匯款。 

3.按農業發展條例第 47-1條略以，農民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之獨資或合夥組織農場、農業合

作社，其銷售自行生產初級農產品之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產銷班視其是否符合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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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89年 3月 1日台財稅第 890451861號函有關「銷售農民利用自己之農地及設備直接生產

收穫之農產品，如其收入扣除手續費後之餘額，悉數轉交農民，本身不負應虧責任者」免徵

營業稅及免辦營業登記之要件，其補助款核屬取自政府之贈與。考量補助款登載所得及可能

衍生後續依法課稅問題，清冊及驗證證書所載農產品經營業者應為一致（即驗證主體），倘

農產品經營業者非依法登記之農場，清冊所載農產品經營業者欄位應為農民(農場名以括弧

表示)；倘農產品經營業者具備農民團體、農企業或依法登記之農場等三種身分資格，驗證

機構應主動告知驗證對象驗證費補助需登載所得，並於補助請領清冊之備註欄敘明驗證主

體，俾利登載所得。 

4.清冊字體大小應不小於 10。 

(二)憑證(包括統一發票及收據)及佐證資料相關注意事項： 

1.統一發票(影本)應檢附「收執聯」影本，倘未能檢附收執聯應於空白處敘明原因。 

2.憑證應依規定載明品名、數量、單價，倘前開資訊文字過多未能載於憑證，應檢附載明品

名、數量、規格及單價等項之有機驗證及檢驗費收費明細表(附表 B)，例如發票中同時含有

農藥檢驗及重金屬檢驗時，應分別載明其品名及數量單價。 

3.驗證機構執行有機農糧產品驗證所衍生費用以附件 1「有機與有機轉型期農糧產品及其加工

品生產加工分裝流通驗證收費上限」及附表 A「有機及有機轉型期農糧產品生產驗證(資料

審查、現場稽核及驗證管理)收費總額上限」為準，惟依 109年 12月 9日農糧資字第

1091026718號函示，個別驗證 10公頃(含)以上及集團驗證 10公頃(含)以下超過 25戶、

10~50公頃(含)超過 25戶、超過 50公頃等驗證案，倘現場稽核作業實際需要致稽核半人天

數(n)分別超過 6、8、10、20時，得於取得農產品經營者同意下，就超過之半人天數，依收

費上限表中所定單位額度，核算現場稽核之稽核費及膳雜費加收費用，計列至收費總額可不

以上限金額為準。 

4.檢據憑證金額與清冊所載金額不符時，驗證機構應於憑證空白處註明不請領的項目、數量、

金額及原因。 

5.「有機農糧生產、加工、分裝、流通驗證收費基準表/有機與有機轉型期農糧產品及其加工

品生產加工分裝流通驗證收費上限」所列金額為含稅價(營業稅)，該基準所列收費項目外，

不得另立項目向農產品經營業者收取其他費用。 

6.發票或收據等皆應提供相對應之資料，例如：倘有收取證書費，應提供最新版本之證書；證

書費倘有兩筆，應提供 2份新證書(有機/轉型期證書)；如證書費兩筆皆為同一證書，則應

書面敘明理由並檢附舊版證書佐證。 

7.增項驗證應檢附標註增項之地號或品項之驗證決定文件。 

8.驗證機構倘提供農民非屬農糧署認定執行有機農糧產品驗證所衍生費用之額外服務，例如非

規範內檢驗項目(例如黃麴毒素、赭麴毒素、基因改造作物檢驗等)、標章費用、檢驗加急費

及其他農糧署認定非屬補助項目等，驗證機構應善盡告知農產品經營者該額外服務費用不在

補助範圍之責任，並將額外服務費用與可補助之費用分別開立發票或收據。 

9.支出憑證買受人非驗證通過農產品經營者(負責人)，以該買受人與驗證通過農產品經營者具

配偶或直系血親關係為限，並應檢附農產品經營者核章之切結書/同意書正本。 

(三)綜合類注意事項： 

1.影本文件應加蓋申請人印章或驗證機構戳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文字。 

2.檢附文件應避免模糊不清，尤其證件及存摺影本應為清楚可辨識程度。 

3.送審資料請盡量以 A4尺寸為主，文件大小以原尺寸為原則，送審資料可合併列印於一頁(例

如證件及存摺)，但請避免過度縮小比例使用 A5或 B5等其他規格。 

(四)其他未盡事項依農業部農糧署或花蓮縣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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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有機與有機轉型期農糧產品及其加工品生產加工分裝流通驗證收費上限 

(適用期間：108年 5月 30日之後) 

項次 驗證工作項目 單位額度(A) 人天數(B) 收費

額度 

(AXB) 額度 單位 生產驗證*(備註 1) 加工、分裝、流通 

個別 集團 

初次 定期

及不

定期

追查 

重評/

增項
*(備註 2) 

初次 定期

及不

定期

追查 

重評/

增項
*(備註 2) 

初次 定期

及不

定期

追查 

重評/

增項*(備

註 2) 

一 資料審查 審查申請書、生產計

畫、產銷存貨紀錄、

地籍資料、租約) 

1,000 元/半人天 n n n n n n n n n   

個案行政作業費(溝

通人力、影印、郵

寄、發文等雜支) 

1,200 元 1 1 1 n n n n n n 

二 現場稽核 膳雜費 200 元/半人天 n n n n n n n n n 

稽核費 2,000 元/半人天 n n n n n n n n n 

稽核準備及報告撰寫 1,000 元/半人天 n n n n n n n n n 

三 驗證管理 委員審議出席費 2,000 元 1 1 1 1 1 1 1 1 1 

影印發文等雜支 500 元 1 1 1 2 2 2 1 1 1 

TAF認證年費分攤 1,500 元 1 1 1 1 1 1 1 1 1 

市售抽檢分攤 250 元 1 1 1 1 1 1 1 1 1 

其他系統管理作業費

用(資料檢視、系統

登載、標章核算、客

訴案件處理、人員訓

練) 

750 元/半人天 n n n n n n n n n 

備註： 

1. 

 

生產驗證收費總額上限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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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有機農糧產品之增項評鑑，按實際辦理之工作項目收費。 

n為 1代表 1個半人天，即實際執行該驗證工作項目之時間為 4小時，n為 2則代表 2個半人天，即 1人執行 8小時或 2人各執行 4小

時，以此類推；各工作項目之 n值由驗證機構依農產品經營業者之規模、風險等因素定之，並須取得農產品經營者同意。n皆為整數。 

產品檢驗：農藥殘留每件以 4,500元為上限，重金屬以每件 6,500元為上限，其他項目按實際檢驗費用計價。本檢驗費為代收代付，不

得額外加收費用。除農藥殘留為必要檢驗項目外，重金屬等其他項目如經驗證機構評估風險後，認有必要檢驗時，應先向農產品經營者

說明，取得其同意後，始得實施。 

交通費每人 1,500元(長短程均一價；離島得每次按機票、船票實際費用加收)。 

住宿費每人天 1,800元，未住宿不得收取。 

有機農產品標章費用依驗證機構實際核發數量另計，其中黏貼式標章上限為每枚 0.5元、套印式標章上限為每枚 0.2元。 

證書費 1份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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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 

有機及有機轉型期農糧產品生產驗證(資料審查、現場稽核及驗證管理)收費總額上限 

(適用期間：108年 5月 30日之後) 

驗證別 驗證總面積 總戶數 金額(元) 

個別 3公頃(含)以下 1 18,100 

3~10公頃 24,250 

10公頃(含)以上 30,400 

「稽核費」及「膳雜費」之半人天數(n)以不超過 6為原則，倘

視個案實際情形有調整增加之需要,須取得農產品經營者同意。 

集團 

 

 

 

 

 

 

 

 

 

 

 

 

 

 

 

 

 

 

 

  

10公頃(含)以下 2~4 33,750 

5~9 38,900 

10~16 44,050 

17~25 46,300 

>25 46,300 

「稽核費」及「膳雜費」之半人天數(n)以不超過 8為原則，倘

視個案實際情形有調整增加之需要,須取得農產品經營者同意。 

10~50公頃(含) 2~4 42,100 

5~9 47,250 

10~16 52,400 

17~25 57,550 

>25 57,550 

「稽核費」及「膳雜費」之半人天數(n)以不超過 10為原則，倘

視個案實際情形有調整增加之需要,須取得農產品經營者同意。 

超過 50公頃 81,300 

「稽核費」及「膳雜費」之半人天數(n)以不超過 20為原則，倘

視個案實際情形有調整增加之需要,須取得農產品經營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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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 

有機驗證及檢驗費收費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類別 驗證工作項目(品名) 單價 數量 小計 合計 

驗證補助項目 

資料審查 
文件審查費註 1 1,000元/半人天 n   

  

個案行政作業費註 2 1,200元(/半人天) 1(個別生產)/n   

現場稽核 

膳雜費 200元/半人天 n   

稽核費 2,000元/半人天 n   

稽核準備及報告撰寫 1,000元/半人天 n   

驗證管理 
固定行政費註 3 4,250/4,750(集團生產) 1/2(集團生產)   

其他系統管理作業費 750元 n   

產品檢驗補助

項目 

農藥殘留 4,500元/件     
  

重金屬 6,500元/件     

其他雙方合意

得補助項目 

交通費 1,500元/人     

  住宿費 1,800元/人天     

證書費 500元/份     

總計   

 

註 1:文件審查費為審查申請書、生產計畫、產銷存貨紀錄、地籍資料、租約等費用。 

註 2:個案行政作業費為溝通人力、影印、郵寄、發文等雜支費用，個別生產驗證之個案行政作業費固定為 1個半人天數。 

註 3:固定行政費包含委員審議出席費、影印發文等雜支、TAF認證年費分攤及市售抽查分攤等驗證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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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花蓮縣有機農業生產與驗證輔導計畫」暨花蓮縣政府差額補助檢核表 

驗證機構名稱： 

 

驗證機構承辦人簽章：                       驗證機構主管簽章： 

補助年度：114年 
彙送補助清冊之驗證機構名稱: 
補助事項: 有機驗證費、檢驗費。 
說明：檢核結果是則以「v」表達，檢核結果為否者，請補正錯誤，無該項憑證類別時在已檢核欄
用「-」表 

類別 檢核項目 
已檢核
(V) 

備註 

一、 
驗證費 

1.驗證費補助額度符合地方差額補助及下列中央補助標準：屬農民、
依法設立或登記之農場、畜牧場、農民團體或農業產銷班，按其年度
實付總金額中央補助 90%；農企業按其年度實付總金額補助 50％，地
方補助差額。 

  

2.請領驗證費補助項目，檢具對應之憑證影本，以資佐證。  

3.檢具仍在有效期間之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  

4.倘驗證管理費及交通費之人天數超過基準，驗證機構應檢具說明書
敘明合理原因。 

 

二、 
檢驗費 

1.檢驗費補助額度符合地方差額補助及下列中央補助標準：屬農民、
依法設立或登記之農場、畜牧場、農民團體或農業產銷班，按其年度
實付總金額補助 90%；農企業按其年度實付總金額補助 50％。 

  

2.請領檢驗費補助項目，檢具對應之憑證影本，以資佐證。  

3.請領檢驗費補助者附有相應檢驗報告書。  

4.檢驗報告抽檢對象、地點、抽驗產品及檢驗項目皆符合驗證範圍。
檢驗費之補助以執行公告「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基準與
其生產加工分裝流通及販賣過程可使用之物質」之檢驗項目為限。  

 

5.檢驗報告結果符合「有機農業促進法」及「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
農產品驗證基準與其生產加工分裝流通及販賣過程可使用之物質 」規
定。 

 

三、 
憑證(統
一發票
或收據)
影本 

1.統一發票「收執聯」，開立日期填寫完整且買受人為受補助對象。   

2.購買品名、數量、單價、總價已填寫及加總、乘算正確。  

3.總計欄之阿拉伯數字與中文大寫金額書寫相符。  

4.無法逐項填寫品名、數量、單價者，已檢附貨品明細清單。  

5.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已記明者，免加蓋統一發票專用
章。 

 

6.檢據憑證金額與清冊所載金額不符時，驗證機構應於憑證空白處註
明不請領的項目、數量及金額。 

 

7.非屬「有機與有機轉型期農糧產品及其加工品生產加工分裝流通驗
證收費上限」之額外收取費用不予補助，包括運費、處理費、土地謄
本、非規範內檢驗項目(例如黃麴毒素、赭麴毒素、基因改造作物檢驗
等)、標章費用、檢驗加急費等。 

 

四、 
請領清
冊 

1.請領清冊符合格式，且由驗證機構核章確認、公文函送。   

2.補助數量、單價、總價已填寫及加總、乘算正確。  

3.匯款帳戶戶名與驗證證書所載有機農產品經營業者相符，倘不符時
應檢附農產品經營業者切結書/同意書正本。 

  

4.清冊所列驗證證書字號、農產品經營業者、地址符合驗證證書及身
分證所載。 

 

5.清冊所列匯款帳戶符合檢附之存摺影本(包括行庫代碼、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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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有機農業生產與驗證輔導計畫  

錯誤態樣「有機驗證中央補助及花蓮縣差額補助」 
 

請確認請領清冊與申請書資料及身分證與戶籍地
址是否更新一致 

• 身分證(請確認是否更新並注意戶籍地址是否變換)字號

與紙本填寫需一致且正確，如產銷班更換班長須將資料

更新。 

• 需確認有機和轉型期驗證土地面積與證書登載一致。 

 

匯款帳戶務必定期更新和確認是否正確 

• 確認農戶是否更改姓名、產銷班是否更換帳戶、存簿戶

名是否登打有誤。 

驗證費地方補助資格 

態樣 中央九成補助 地方一成補助 說明 

戶籍和土地皆在
花蓮 

中央九成補助 地方一成補助 由花蓮縣政府審查。 

戶籍和部分土地
在花蓮 

中央九成補助 地方一成補助 由花蓮縣政府審查，
農產品抽檢之土地未
在花蓮者，則該單筆 
檢驗費地方政府補助
之一成扣除。 

戶籍在花蓮土地
全部不在花蓮 

中央九成補助 無 由花蓮縣政府審查。 

戶籍不在花蓮土
地在花蓮 

中央九成補助 無 由戶籍所在地所屬農
糧署分署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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